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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639]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bookmark: _Toc15396600][bookmark: _Toc15377197]
1、 [bookmark: _Toc16764][bookmark: _Toc2177][bookmark: _Toc23007][bookmark: _Toc15378446][bookmark: _Toc15377199]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bookmark: _Toc32235][bookmark: _Toc23000][bookmark: _Toc26450](一)基本职能
（1）贯彻执行民政工作民族自治法规，拟订全县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全县民政事业政策、标准。
（2）承担对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登记和监督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
（3）牵头实施和执行社会救助规划、政策和标准，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4）负责指导实施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建设和社区治理政策，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服务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5）负责实施全县行政区划管理政策和行政区域界线、地名管理办法，负责全县行政区域的设立、命名、撤销、变更和政府驻地迁移审核上报工作。组织并指导全县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管理工作，调处行政区域边界争议，负责地名管理工作。
（6）负责组织实施婚姻管理政策，推进婚俗改革。
（7）负责组织实施殡葬管理政策并规范服务，负责殡葬管理、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推进殡葬改革。
（8）负责实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规划、政策和标准，负责拟订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并指导实施。负责监督实施残疾人权益保护政策。统筹推进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和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
（9）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组织实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协调推进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承担城乡老年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负责做好老年大学（学校）管理指导工作。
（10）负责组织实施儿童福利、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收养、儿童救助保护政策和标准，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度。
（11）组织实施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政策，指导社会捐助工作。
（12）负责组织实施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政策和标准，会同有关部门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13）依法依规负责社会福利、养老服务、救助管理、殡葬服务机构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
（14）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bookmark: _Toc26525][bookmark: _Toc30108][bookmark: _Toc11606][bookmark: _Toc15377200][bookmark: _Toc15396601]（二）2020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继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不断增强民政为民能力。继续开展城乡低保专项治理，坚决查处农村低保工作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以“清政策、清对象、清资金、清项目”为抓手，促进低保工作程序规范、对象认定精准、基础数据精确、标准落实精确、动态管理有效。
2.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增强服务功能。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救助制度机制，加快农村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加快构建农村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建农村“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政策，保障残疾人权益；加快推进社会福利、社会慈善、残疾人事业发展，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兑现到人。
3.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民政管理能力。行政区域界线联检工作。
2、 [bookmark: _Toc6671][bookmark: _Toc5228][bookmark: _Toc30222]机构设置
本单位属于行政编制，一级预算单位,下属事业部门 3 个，其中内设机构3个，核定编制27名，其中:行政编制6 名,行政工勤编制 2名，事业编制 19 名。实有人员25名其中：行政人员6名，行政工勤人员2 名；事业人员17名。


[bookmark: _Toc14652][bookmark: _Toc12986][bookmark: _Toc14842][bookmark: _Toc15396602][bookmark: _Toc15377204][bookmark: _Toc15396603][bookmark: _Toc5350][bookmark: _Toc15377205][bookmark: _Toc20030]第二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7119][bookmark: _Toc13654][bookmark: _Toc19788]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647][bookmark: _Toc7435][bookmark: _Toc15465]2020年度收、支总计7036.52万元。与2019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2742.54万元，增长64%。主要变动原因：（1）2020年城乡最低社会保障金由财政拨款支付（2）是民政困难群众临时价格补贴（3）是增加县级殡仪馆项目建设费（4）增加了社会福利院适老化改造及消防项目。
[bookmark: _Toc4066]（图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单位：万元）







[bookmark: _Toc32611][bookmark: _Toc15396604][bookmark: _Toc1450][bookmark: _Toc15377206][bookmark: _Toc9740]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4287][bookmark: _Toc15398]2020年本年收入合计6549.1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533.72万元，占99.76%；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5.42万元，占0.24%；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经营收入0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bookmark: _Toc11580][bookmark: _Toc8153]（图2：收入决算结构图）（单位：万元）









[bookmark: _Toc1193][bookmark: _Toc15396605][bookmark: _Toc15377207][bookmark: _Toc5819][bookmark: _Toc1973]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2382][bookmark: _Toc26070]2020年本年支出合计6482.2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25.30万元，占8.1%；项目支出5956.92万元，占91.9%；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经营支出0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图3：支出决算结构图）（单位：万元）









[bookmark: _Toc32595][bookmark: _Toc20532][bookmark: _Toc15396606][bookmark: _Toc15377208][bookmark: _Toc15880]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8985][bookmark: _Toc28502]2020年度收、支总计7036.52万元。与2019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2742.54万元，增长64%。主要变动原因：增加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项目。
（图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单位：万元）







[bookmark: _Toc30780][bookmark: _Toc32535][bookmark: _Toc15377209][bookmark: _Toc15396607][bookmark: _Toc14538][bookmark: _Toc15377210]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7842][bookmark: _Toc24133][bookmark: _Toc17141]（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bookmark: _Toc5058][bookmark: _Toc23168]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411.22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8.9%。与2019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加2968.44万元，增长86.22%。主要变动原因是：（1）2020年城乡最低社会保障金由财政拨款支付（2）是民政困难群众临时价格补贴（3）是增加县级殡仪馆项目建设费（4）增加了社会福利院适老化改造及消防项目。
[bookmark: _Toc2362][bookmark: _Toc11367]（图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单位：万元）



[bookmark: _Toc15377211]



[bookmark: _Toc5749][bookmark: _Toc13963][bookmark: _Toc10092]（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411.22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6328.29万元，占88.51%；卫生健康支出25.87万元，占0.99%；农林水支出（类）1.85万元，占0.01%；住房保障支出（类）35.23万元，占1.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18.61万元，占9.32%；其他支出（类）1.37万元。
（图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单位：万元）

[bookmark: _Toc15377212]





（3） [bookmark: _Toc16182][bookmark: _Toc17447][bookmark: _Toc22395][bookmark: _Toc15377213][bookmark: _Toc15377444][bookmark: _Toc5691][bookmark: _Toc15378460][bookmark: _Toc3160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bookmark: _Toc14035][bookmark: _Toc19250]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6411.22万元，完成预算92.23%。其中：
[bookmark: _Toc32428][bookmark: _Toc14728]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民政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支出决算为239.15万元，完成预算100%。
[bookmark: _Toc11215][bookmark: _Toc21227]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民政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 支出决算为25万元，完成预算100%。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民政管理事务（款）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项）: 支出决算为26.66万元，完成预算100%。
[bookmark: _Toc20901][bookmark: _Toc8811]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民政管理事务（款）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186.73万元，完成预算99.74%。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未完工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31.38万元，完成预算100%。
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15.74万元，完成预算100%。
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儿童福利（项）: 支出决算为24.48万元，完成预算100%。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老年福利（项）: 支出决算为259.66万元，完成预算100%。
9.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殡葬（项）: 支出决算为2.2万元，完成预算100%。
1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其他社会福利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49.88万元，完成预算100%。
1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残疾人事业（款）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项）: 支出决算为118.07万元，完成预算98.67%。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1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最低生活保障（款）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3104.27万元，完成预算95.75%。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1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最低生活保障（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318.85万元，完成预算100%。
1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临时救助（款）临时救助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1013.84万元，完成预算99.8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临时价格补贴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1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临时救助（款）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0.84万元，完成预算100%。
1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款）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97.90万元，完成预算100%。
1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款）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356.52万元，完成预算80.52%。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1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生活救助（款）其他城市生活救助（项）: 支出决算为131.86万元，完成预算100%。
19.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生活救助（款）其他农村生活救助（项）: 支出决算为228.04万元，完成预算97.98%。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2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退役军人管理事务（款）拥军优属（项）: 支出决算为3.24万元，完成预算93.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2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93.97万元，完成预算23.49%。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县级殡仪馆项目结转资金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22.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13.70万元，完成预算100%。
2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12.16万元，完成预算100%。
24.农林水支出（类）扶贫（款）其他扶贫支出（项）:支出决算为1.85万元，完成预算100%。
2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决算为34.22万元，完成预算100%。
2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支出决算为1.01万元，完成预算100%。
2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款）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项）:支出决算为18.61万元，完成预算100%。
28.其他支出（类）其他支出（款）其他支出（项）:支出决算为1.37万元，完成预算100%。
[bookmark: _Toc3219][bookmark: _Toc12394][bookmark: _Toc8289][bookmark: _Toc15396608][bookmark: _Toc1537721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25.30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499.47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bookmark: _Toc15396609][bookmark: _Toc15377215]日常公用经费25.8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bookmark: _Toc460][bookmark: _Toc15377216]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7]202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4.17万元，完成预算100%。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4.17万元，占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图7：“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单位:万元）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17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2019年增加0.39万元，增长10.32%。主要原因是下乡核实民政对象次数增多。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0辆，金额0元。截至2019年12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4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4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17万元。主要用于乡镇走访、核实、慰问民政对象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比2019年减少0.04万元，下降100%。主要原因是厉行节俭开支。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0万元。
[bookmark: _Toc25296][bookmark: _Toc2770][bookmark: _Toc15377218][bookmark: _Toc31204][bookmark: _Toc15396610]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71万元。
9、 [bookmark: _Toc31023][bookmark: _Toc15396611][bookmark: _Toc15377219][bookmark: _Toc11604][bookmark: _Toc857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21][bookmark: _Toc15396612]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0万元。
[bookmark: _Toc20223][bookmark: _Toc15377222]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9512]（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0年，民政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5.83万元，比2019年减少0.99万元，减少3.71%。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bookmark: _Toc15344][bookmark: _Toc15377223][bookmark: _Toc25267][bookmark: _Toc24524]（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0年，民政局无政府采购支出。
[bookmark: _Toc15377224][bookmark: _Toc14785][bookmark: _Toc25918][bookmark: _Toc3424]（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民政局共有车辆4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4辆、其他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主要是用于开展民政工作。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bookmark: _Toc27974][bookmark: _Toc29444][bookmark: _Toc13512]（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单位）在年初预算编制阶段，组织对18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18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5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对5个项目开展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
本部门按要求对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自查自评结果良好，全年基本支出保证了部门的正常运行和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项目支出保障了重点工作的开展，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绩效指标体系逐渐 丰富和完善。 
1.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部门在2020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高龄津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5个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119.66万元，执行数为118.07万元，完成预算的98.67%。通过项目实施，提高了困难残疾人的基本生活，解决了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
（2）高龄津贴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259.66万元，执行数为259.66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高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提高了高龄老人生活水平。
（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540.65万元，执行数为454.42万元，完成预算的84.05%。通过项目实施，切实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4）最低生活保障金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3561.89万元，执行数为3423.12万元，完成预算的96.10%。通过项目实施，切实保障城乡低保人群基本生活，让城乡低保人员感受到国家的温暖，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5）临时救助生活补助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1015.81万元，执行数为1013.84万元，完成预算的99.81%。通过项目实施，切实保障困难群众临时性生活困难。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预算单位
	茂县民政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119.66
	执行数:
	118.07

	
	其中-财政拨款:
	119.66
	其中-财政拨款:
	118.07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支出
	保障了2020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支出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人数
	根据上一年度人数推算
	2020年共发放补贴17305人次

	
	项目完成指标
	质量指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不低于100元/月
	每人每月100元

	
	项目完成指标
	质量指标
	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不低于100元/月
	每人每月100元

	
	项目完成指标
	质量指标
	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不低于70元/月
	每人每月70元

	
	项目完成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每月按实际拨付
	支付率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助人员基本生活
	保障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其基本生活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助困难残疾人和护理补贴人员满意度
	>95%

	>9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高龄津贴

	预算单位
	茂县民政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185.239
	执行数:
	185.239

	
	其中-财政拨款:
	185.239
	其中-财政拨款:
	185.239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保障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支出
	保障了2020年80-100岁以上高龄老人敬老金支出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高龄津贴人数
	根据上一年度人数推算
	2020年共发放补贴6990人次

	
	项目完成指标
	质量指标
	80-89岁补贴标准
	不低于80元/月
	每人每月80元

	
	项目完成指标
	质量指标
	90-99岁补贴标准
	不低于150元/月
	每人每月150元

	
	项目完成指标
	质量指标
	百岁以上补贴标准
	不低于400元/月
	每人每月400元

	
	项目完成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每季度按实际拨付
	支付率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助人员基本生活
	保障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其基本生活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助高龄补贴人员满意度
	>95%

	>9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预算单位
	茂县民政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540.65
	执行数:
	454.42

	
	其中-财政拨款:
	540.65
	其中-财政拨款:
	454.42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城乡统筹
	保障了2020年特困人员供养生活补助支出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特困人员供养补贴人数
	根据上一年度人数推算
	2020年共发放补贴6492人次

	
	项目完成指标
	质量指标
	特困供养人员生活补贴标准
	农村不低于600元/月；
城市不低于770元/月
	农村特困每人每月600元；城市特困每人每月770元

	
	项目完成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每月按实际拨付
	支付率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助人员基本生活
	保障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基本生活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特困供养人员满意度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临时价格补贴

	预算单位
	茂县民政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1017.15
	执行数:
	1028.19

	
	其中-财政拨款:
	1017.15
	其中-财政拨款:
	1028.19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确保了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具有积极作用。

	确保了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具有积极作用。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临时价格补贴人次
	根据上一年度人数推算
	2020年共发放临时救助110179人次

	
	项目完成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补贴资金与政策相关比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按实际拨付
	支付率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临时价格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提升情况
	效果显著
	稳步提升，效果显著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补贴人员满意度
	>100%

	>100%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最低生活保障

	预算单位
	茂县民政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3561.89
	执行数:
	3423.12

	
	其中-财政拨款:
	3561.89
	其中-财政拨款:
	3423.12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村低保保障人数
	15822人次
	  15822人次

	
	
	
	城市低保保障人数
	106557人次
	106557人次

	
	
	质量指标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标准达标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救助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补差）
	城市低保每人每月590元补差；
农村低保每人每月390元补差。
	城市低保每人每月590元补差；
农村低保每人每月390元补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
	稳步提升
	稳步提升

	
	
	
	政策知晓率（≥**%）
	>=95%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困难群众满意度（≥**%）
	>=95%
	>=95%



2.部门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按要求对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开展自评，《民政局部门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附件1）。
本部门自行组织对高龄津贴项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重度残疾人生活补助项目、临时价格补贴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民政局高龄津贴项目2020年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附件2）。《民政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2020年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附件3）。《民政局重度残疾人生活补助项目2020年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附件4）。《民政局临时价格补贴项目2020年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附件5）。


第3部分 [bookmark: _Toc24494][bookmark: _Toc17211][bookmark: _Toc15396613][bookmark: _Toc20117][bookmark: _Toc15377225]名词解释

[bookmark: _Toc15396614][bookmark: _Toc15377226]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8、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9.一般公共服务（类）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民政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民政管理事务（款）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项）：指民政部门接待来访、法制建设、政策宣传方面的支出，以及开展优抚安置、救灾减灾、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婚姻登记、社会事务、信息化建设等专项业务的支出。
1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儿童福利（项）：指对儿童提供服务福利方面的支出。
1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老年福利（项）：指对老年人提供服务福利方面的支出。
1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其他社会福利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
1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残疾人事业（款）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项）：指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支出。
1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最低生活保障（款）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项）：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19.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最低生活保障（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项）：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2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临时救助（款）临时救助支出（项）：指用于城乡困难居民的临时救助支出。
2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款）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项）：指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2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款）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项）：指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2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生活救助（款）其他农村生活救助（项）：指除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特困人员供养、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外，用于农村生活困难居民生活救助的其他支出。
2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退役军人管理事务（款）拥军优属（项）：指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支出。
2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2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2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28.农林水支出（类）扶贫（款）其他扶贫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扶贫方面的支出。
2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30.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指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3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款）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项）：指中央预算对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安排受灾群众吃、穿、住和抢救、转移、安置、治病等经费发生困难时给予的专项补助，以及为抗御特大自然灾害而设立的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资金。
32.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款）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指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3.其他支出（类）其他支出（款）其他支出（项）：指用于其他支出。
3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6.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37.“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38.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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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074][bookmark: _Toc7770][bookmark: _Toc12425]茂县民政局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bookmark: _Toc16397][bookmark: _Toc18600]（一）机构组成
[bookmark: _Toc7860][bookmark: _Toc15312]根据《茂县机构改革方案》（茂委〔2019〕10号）和《关于<茂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茂机改〔2019〕1号），制定本规定。
（二）机构职能
（1）贯彻执行民政工作民族自治法规，拟订全县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全县民政事业政策、标准。
（2）承担对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登记和监督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
（3）牵头实施和执行社会救助规划、政策和标准，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4）负责指导实施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建设和社区治理政策，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服务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5）负责实施全县行政区划管理政策和行政区域界线、地名管理办法，负责全县行政区域的设立、命名、撤销、变更和政府驻地迁移审核上报工作。组织并指导全县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管理工作，调处行政区域边界争议，负责地名管理工作。
（6）负责组织实施婚姻管理政策，推进婚俗改革。
（7）负责组织实施殡葬管理政策并规范服务，负责殡葬管理、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推进殡葬改革。
（8）负责实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规划、政策和标准，负责拟订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并指导实施。负责监督实施残疾人权益保护政策。统筹推进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和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
（9）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组织实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协调推进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承担城乡老年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负责做好老年大学（学校）管理指导工作。
（10）负责组织实施儿童福利、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收养、儿童救助保护政策和标准，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度。
（11）组织实施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政策，指导社会捐助工作。
（12）负责组织实施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政策和标准，会同有关部门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13）依法依规负责社会福利、养老服务、救助管理、殡葬服务机构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
（14）完成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3） 人员概况
茂县民政局属行政机关单位，下属3个事业部门。在职人员总数25人，其中：行政人员8人，其他事业人员17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0年单位财政补助收入共计6549.14万元，无非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0年单位支出共计6482.22万元，均为财政补助支出。
1.本年财政补助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328.2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5.87万元；农林水支出1.8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5.23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8.61万元；其他支出72.37万元。
2.本年财政补助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包括：工资福利支出409.1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46.06万元；对家庭和个人补助5750.31万元；资本性支出176.71万元。
3. 本年财政补助支出按支出性质分类包括：1.基本支出525.3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99.47万元；日常公用经费25.83万元）；2.项目支出5956.92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单位严格按照县财政部门预算编制通知和有关文件要求，秉承强化规划约束、坚持限额控制、实时滚动管理、强化绩效管理的基本编制原则在县财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于部门预算管理系统中以上年度10月份单位人员情况完成单位基本信息表及基础资料表。同时，根据“定员定额”标准并结合本单位实际项目安排批准情况填制收支总表及支出项目录入表。单位预算编制工作完成后按“二上二下”的编制程序提交县财政支出管理股室进行审核后下达批复。
（二）结果应用情况
我局对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进行了自查自评。绩效评价自查开展覆盖重点支出，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参照项目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三年滚动规划”执行情况统筹项目支出需求，保障重点支出，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资金配置，不断强化绩效理念，推动我厅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单位对照《县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中各项具体指标认真开展自评工作，经自评，单位部门整体支出均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要求执行办理，不存在扣分事项。
（二）存在问题
单位对部门支出相关规章制度落实力度不够，执行能力不强，在票据报销规范性方面的管理不够严谨细致。
（三）改进建议
单位财务人员在今后工作中要按照有关文件及规章制度的要求严格管理各项经费支出，细化财务审批程序，加大对报销票据的审核把关力度，落实岗位职责，坚守职业道德，重点对“三公”经费开支范围及标准进行准确核算，确保财务原始凭证的规范性、完整性、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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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切实做好老年人优待工作，进一步增进老年人福祉，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县严格遵循“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工作方针，全面提高老龄事业发展水平，让全县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幸福，确保了老年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
（1） 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阿坝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州高龄津贴全面提标工作的通知》（阿府办发〔2012〕42号）《阿坝州民政局 阿坝州财政局 阿坝州老龄办关于提高高龄津贴发放标准的通知》（阿州民政〔2018〕175号）的精神，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宗旨，切实保障我县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高龄津贴资金来源按照州、县财政纳入财政预算，采取分级负担的办法解决。即：80周岁至99周岁老年人每年所需的经费由州财政承担30，各县财政承担70%。100周岁以上老年人按州、县财政各50%的标准分级承担。津贴发放标准80周岁至8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80元；90-9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150元；10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400元。
2018年州、县按相关政策要求州级以阿州财社（2020)7号下达配套资金52.5848万元，县按相应比例配套资金132.6542万元，全年共计185.239万元。
（2） 项目绩效目标
凡具有阿坝州户籍、年龄在80周岁以上（含80周岁）的老年人，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对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是州委、州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呼吁全社会关心关注老年人和老龄事业，努力营造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的要求，是解决民生、落实民利、维护民权的重要举措。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高龄津贴发放工作按照个人申请、村（居）委会调查核实、乡（镇）审核、县老龄办审批、州老龄办备案的程序进行，实行三级审批、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各乡（镇）人民政府每季度20日前将本地享受高龄津贴人员的新增、变更、注销等情况报县老龄办，县老龄办每季25日前将本辖区享受高龄津贴人员的新增、变更、注销等情况汇总后，报县财政部门，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确定本季度高龄津贴发发放金额。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2020年州、县按相关政策要求州以阿州财社（2020)7号下达配套资金52.5848万元，县按相应比例配套资金132.6542万元，全年共计185.239万元。
2.资金使用：2020年按照高龄津贴的使用性质全年支付情况为6990人次185.239万元，其中80-89岁共计发放6092人次145.344万元；90-99岁共计发放886人次38.655万元；100岁共计12人次1.24万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高龄津贴发放工作按照个人申请、村（居）委会调查核实、乡（镇）审核、县老龄办审批、各乡（镇）人民政府每季度20日前将本地享受高龄津贴人员的新增、变更、注销等情况报县老龄办，县老龄办每季25日前将本辖区享受高龄津贴人员的新增、变更、注销等情况汇总后，按相关政策核实计算本季度全县高龄津贴发放金额，经本部门财务复审后，报县财政部门，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发放本季度高龄津贴发。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加大对“高龄津贴”的宣传力度，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确保符合条件对象均能及时享受优惠政策。又要坚决维护政策实施的严肃性，杜绝弄虚作假、虚报瞒报。发放“高龄津贴”，是一项长期工作，涉及对象数额庞大、变动较多，实行动态化管理，建立发放数据库，确保发放工作落实到位。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0年州、县按照相关政策比例要求州级下达配套资金52.5848万元，县按相应比例配套资金132.6542万元，全年共计185.239万元。按照高龄津贴的使用性质全年支付情况为6990人次185.239万元，其中80-89岁共计发放6092人次145.344万元；90-99岁共计发放886人次38.655万元；100岁共计12人次1.24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对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是让老年人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是解决民生、落实民利、维护民权重要措施落实的表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的延伸，是全力助推全社会关心关注老年人和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高龄津贴涉及对象数额庞大、变动较多，核实困难。
2.高龄津贴享受对象多数体弱、多病，对政策了解不多，申报困难。
3.基层工作缺少工作人员，政策宣传不到位，兼职人员多责任心不强。
（二）相关建议
1.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2.加强相关的政策宣传。
3.本项工作纳入各基层年终目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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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692]茂县民政局2020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项目概况
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是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残疾人事业新部署的重大措施，是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迈出的坚实有力步伐。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的全面建立，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建立的残疾人专项福利制度，具有填补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空白的重要意义；是以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与需求调查、残疾人状况监测为依据，针对广大残疾人迫切需要而推出的重大惠民举措，填补了残疾人福利制度的空白，有助于巩固提升家庭对残疾人的照顾功能，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
（1） 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号）规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具有我县户籍的低保对象，从2016年1月1日起全省建立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2016年按照每人每月60元执行，2017年-2020年每年提高10元，到2020年达到每人每月100元。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所需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省级财政按照35%总体补助水平对市县给予补助（其中：对三州和扩权县补助比例为40%，对其他县市补助比例为30%），总额包干。州、县按4:6配套资金。
（二）项目绩效目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对象是弱势群体，为改善残疾人生存发展现状，保障残疾人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体现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我局严格按照《四川省民政厅 财政厅 省残联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开展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工作，项目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申报目标是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2020年到位资金41.066万元（阿州财社【2020】11号22.94万元、阿州财社【2020】69号2.4万元、阿州财社【2020】101号0.39万元，年初部门预算资金15.336万元。其中：省级下拨15.79万元，州配套9.94万元，县级配套15.336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上年度正常结转2万元（阿州财社【2019】113号）用于残疾人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0.811万元，重度残疾人1.189万元。

2.资金使用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困难残疾人补贴4156人次，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41.877万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在资金的管理方面茂县民政局严格按照《会计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立账簿和会计核算科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纳入民政局预算管理，由民政局年初进行预算编制，拟定用款计划和方案，按上年底人数为基数进行来年预算，来年按实际人数拨付资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支付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符合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相关规定的，按规定执行，通过银行、信用社等代理金融机构，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划拨、使用，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截留、挤占或挪用。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困难残疾对象提交救助申请后，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残疾对象进行入户调查，并对提交的各类材料进行审核，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无误后报县残联、民政部门审批。对符合的及时纳入补贴范围，做到应补尽补；对不符合条件的要及时清退，做到应退尽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领对象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0年共支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资金41.877万元，保障标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每人每月100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标准达标率100%，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
（二）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项目，切实缓解了城乡困难群众因残致贫、因残返贫的生活压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缩短困难残疾人生活状况及社会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社会救助工作量大面广，民政局和各镇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缺乏。
（二）相关建议
配备社会救助专职工作人员，匹配相应的工作经费，以保障社会救助工作各项全面有序开展。




[bookmark: _Toc32175]附件4：
[bookmark: _Toc12973]茂县民政局2020年度重度残疾人护理费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项目概况
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是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残疾人事业新部署的重大措施，是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迈出的坚实有力步伐。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的全面建立，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建立的残疾人专项福利制度，具有填补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空白的重要意义；是以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与需求调查、残疾人状况监测为依据，针对广大残疾人迫切需要而推出的重大惠民举措，填补了残疾人福利制度的空白，有助于巩固提升家庭对残疾人的照顾功能，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
（2） 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号）规定，对我县残疾人当中持有《残疾证》第二代证一级、二级的人员建立护理补贴对象的发放。发放标准为：一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标准给予护理费用补贴，二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的标准给予护理费用补贴。2020年发放标准为重度残疾人一级残疾每人每月100元，二级残疾每人每月70元。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所需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省级财政按照50%总体补助水平对市县给予补助（其中：对三州和扩权县补助比例为55%，对其他县市补助比例为40%），总额包干。州、县按4:6配套资金。
（二）项目绩效目标
今年年初按照省上规定，统一发放，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从残疾人联合会移交至民政局进行此项工作的开展。一级残疾人护理补贴由90元增长至100元；二级残疾人护理补贴由60元增长至7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属于动态管理，实行“一卡通”发放加快推进残疾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我局严格按照《四川省民政厅 财政厅 省残联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开展重度残疾人护理费补贴工作，项目申报内容是否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申报目标是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2020年到位资金76.5916万元（阿州财社【2020】11号36.08万元、阿州财社【2020】69号2.6万元、阿州财社【2020】101号17.37万元，年初部门预算资金20.5416万元。其中：省级下拨29.2万元，州配套26.15万元，县级配套20.5416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上年度正常结转2万元（阿州财社【2019】113号）用于残疾人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0.811万元，重度残疾人1.189万元。
2.资金使用
截止2020年12月31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9111人次，累计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76.196万元。年末结转1.5846万元，已于2021年1月支付完毕。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在资金的管理方面马尔康局民政局严格按照《会计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立账簿和会计核算科目，历来对民政专项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决不挪用，及时足额”的原则，在工作中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要求发放，做到发放手续齐全，做到账、表、档、证相符，绝无随意分配、优亲厚友、损失浪费、弄虚作假、截留挪用、贪污私分等严重违纪违规操作，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做好资金的管理、使用工作。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局严格按照《四川省民政厅 财政厅 省残联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开展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工作，每季度初下发民政局《关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两项补贴及高龄老人复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乡镇复核清理不符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人员及需纳入新申请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人员。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0年共支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76.112万元，保障标准：重度残疾人一级残疾每人每月100元，二级残疾每人每月7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达标率100%，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100%。
（二）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实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策”项目，切实缓解了城乡困难群众因残致贫、因残返贫的生活压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缩短重度残疾人生活状况及社会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提高和改善重度残疾的生活质量。
五、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社会救助工作量大面广，民政局和各镇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缺乏。
（二）相关建议
配备社会救助专职工作人员，匹配相应的工作经费，以保障社会救助工作各项全面有序开展。


[bookmark: _Toc2072]附件5：
[bookmark: _Toc985]茂县民政局临时价格补贴资金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75277846]启动物价上涨与特困群体生活价格临时补贴联动机制，2020年我局用直达资金向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发放“临时价格补贴”1028.19万元，发放人数128679人次，确保了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具有积极作用。其采取“按月计算、按月发放”的方法，实施补贴发放。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bookmark: _Hlk75332112][bookmark: _Hlk75332077][bookmark: _Hlk75333564]根据（《阿坝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阿坝州教育局等7部门关于2019年11-12月实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阿坝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阿坝州教育局等7部门关于2020年1-10月实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阿州发改〔2019〕652号；阿州发改【2020】35、77、155、210、258、295、327、379、416、459、510号）等文件要求，2019年11月按城镇63元/月.人，农村41元/月.人；2019年12月按城镇58元/月.人，农村36元/月.人；2020年1月按城镇58元/月.人，农村37元/月.人；2020年2月按城镇78元/月.人，农村51元/月.人；2020年3月按城镇165元/月.人，农村107元/月.人；2020年4月按城镇152元/月.人，农村99元/月.人；2020年5月按城镇118元/月.人，农村76元/月.人；2020年6月按城镇111元/月.人，农村72元/月.人；2020年7月按城镇73元/月.人，农村48元/月.人；2020年8月按城镇57元/月.人，农村38元/月.人；2020年9月按城镇40元/月.人，农村27元/月.人；2020年10月按城镇20元/月.人，农村13元/月.人发放临时价格补贴。政府按照《联动机制》相关规定，价格临时补贴所需资金纳入统计财政预算，由州、县按2:8比例承担，资金全部到位。
2020年财政共拨入价格临时补贴资金1017.15万元，支付1028.19万元，该项目资金的申报和使用是科学合理的。在拨付资金的工作中无截留、挤占、挪用现象。
（三）项目绩效目标
确保了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具有积极作用。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2020年财政共拨付价格临时补贴资金1017.1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已全部发放到位。
2.资金使用。
按资金性质及时申报，在金财大平台上申请资金。2020年共支付价格临时补贴资金1028.19万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项目实行专账专管，对资金的会计核算及账务处理做到及时性、规范性和准确性。在资金的管理工作中做到不截留、不挤占、不挪用。
三、目标完成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0年共发放价格临时补贴1028.19万元，累计保障110179人次，所有资金已足额、及时通过惠民一折通发放到位。
（二）项目效益情况
对社会救助和保障人员发放临时价格补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确保其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它对缓解物价上涨影响、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具有积极作用。







[bookmark: _Toc20734][bookmark: _Toc13079][bookmark: _Toc32044][bookmark: _Toc15396618]第五部分 附表

[bookmark: _Toc15396619][bookmark: _Toc4042][bookmark: _Toc19393][bookmark: _Toc19204]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bookmark: _Toc23343][bookmark: _Toc15396620][bookmark: _Toc4226][bookmark: _Toc23830]二、收入决算表
[bookmark: _Toc23944][bookmark: _Toc25592][bookmark: _Toc15396621][bookmark: _Toc28556]三、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22][bookmark: _Toc6755][bookmark: _Toc13673][bookmark: _Toc27577]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bookmark: _Toc1968][bookmark: _Toc27294][bookmark: _Toc15396623][bookmark: _Toc4033][bookmark: _Toc15396624]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bookmark: _Toc1276][bookmark: _Toc16582][bookmark: _Toc26471]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29510][bookmark: _Toc15396625][bookmark: _Toc1977][bookmark: _Toc25348]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bookmark: _Toc1206][bookmark: _Toc28902][bookmark: _Toc15396626][bookmark: _Toc29804]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25270][bookmark: _Toc22305][bookmark: _Toc15396627][bookmark: _Toc20794]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28][bookmark: _Toc7515][bookmark: _Toc23419][bookmark: _Toc15712]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29][bookmark: _Toc1372][bookmark: _Toc22118][bookmark: _Toc21904]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6874][bookmark: _Toc15396630][bookmark: _Toc27899][bookmark: _Toc25995]十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31][bookmark: _Toc4512][bookmark: _Toc10286][bookmark: _Toc5581]十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26688]十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4293.98	2020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6533.72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442.78	6411.2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328.29, 98.71%

卫生健康支出, 25.87, 0.4%

农林水支出, 1.85, 0.03%

住房保障支出, 35.23, 0.55%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8.61, 0.29%

其他支出, 1.37, 0.0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农林水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其他支出	6328.29	25.87	1.85	35.23	18.61	1.37	

公务接待费, 0.04, 1.05%

公务用车运行与维护费, 3.78, 98.95%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行与维护费	0.04	3.78	
2019年收、支总计	
4293.98	2020年收、支总计	
7036.52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533.72, 99.76%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5.42, 0.24%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基金预算	6533.72	15.42	

基本支出, 525.30

项目支出, 5956.92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525.29	59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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